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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書 秘 任 主 

院長 

副院長(政務) 副院長(常務) 

本院指導委員會 

編制員額：358 人 

預算員額：294 人 

會 

計 

室
︵
２
科
︶

 

第
二
科(

特
種
基
金
科)

 

第
一
科(

普
通
基
金
科)

 

掌
理
會
計
業
務
相
關
事
項
。 

政 

風 

室

 

掌
理
政
風
業
務
相
關
事
項
。 

附 圖 

教
育
展
資
處
︵
５
科
︶

 

第
五
科
︵
資
訊
軟
體
科
︶

第
四
科
︵
資
訊
硬
體
科
︶

第
三
科
︵
觀
眾
服
務
科
︶

 

第
二
科
︵
展
示
設
計
科
︶

 

第
一
科
︵
教
育
推
廣
科
︶

 

負
責
本
院
教
育
活
動
與
觀
眾
服
務

之
規
劃
執
行
、
志
工
訓
練
管
理
、
院

區
及
展
場
之
規
劃
設
計
及
其
相
關

設
施
之
管
理
與
維
護
、
資
訊
業
務
軟

硬
體
設
備
之
研
究
、
規
劃
、
管
理
及

維
護
、
其
他
有
關
教
育
、
展
覽
、
資

訊
等
相
關
業
務
。 

器 

物 

處(

３
科) 

第
三
科
︵
玉
銅
科
︶

 

第
二
科
︵
珍
玩
科
︶

 

第
一
科
︵
瓷
器
科
︶ 

仍
維
持
原
名
稱
及
編
制
。
負
責
器
物

藏
品
之
典
藏
、
管
理
、
研
究
、
編
目
、

展
覽
之
策
劃
、
布
展
及
相
關
圖
錄
、

出
版
品
之
撰
寫
與
編
輯
等
相
關
業

務
。 

人 

事 

室
︵
２
科
︶

 

第
二
科
︵
考
訓
給
與
科
︶

 

第
一
科
︵
組
編
任
免
科
︶

 

掌
理
人
事
業
務
相
關
事
項
。 

參事 4 人 

負
責
南
部
院
區
相
關
業
務
。 

南 

院 

處
︵

４
科
︶ 

第
四
科
︵
行
政
管
理
科
︶

 

第
三
科
︵
安
全
防
護
科
︶

 

第
二
科
︵
教
育
推
廣
科
︶

 

第
一
科
︵
展
覽
研
究
科
︶

 

安
全
管
理
處(

３
科) 

 

第
三
科
︵
管
制
監
控
科
︶

 

第
二
科
︵
展
場
安
全
科
︶

第
一
科
︵
安
全
防
護
科
︶

安
全
管
理
至
為
重
要
，
宜
設
一
專
責

單
位
，
負
責
本
院
安
全
防
護
及
災
害

防
救
業
務
之
規
劃
執
行
與
管
理
、
文

物
陳
列
室
安
全
及
秩
序
維
護
、
其
他

有
關
安
全
管
理
等
相
關
業
務
。 

登
錄
保
存
處
︵
３
科
︶

第
三
科
︵
修
復
科
︶ 

第
二
科
︵
保
存
科
︶ 

 

第
一
科
︵
登
錄
科
︶ 

負
責
文
物
登
錄
、
徵
集
、
保
存
、
修

復
及
其
他
有
關
登
錄
保
存
事
項
等

相
關
業
務
。 

圖
書
文
獻
處
︵
３
科
︶

 

第
三
科
︵
圖
書
科
︶

 

第
二
科
︵
策
展
科
︶

 

第
一
科
︵
典
藏
科
︶

 

仍
維
持
原
名
稱
及
編
制
。
負
責
圖
書

文
獻
藏
品
之
典
藏
、
管
理
、
研
究
、

編
目
、
資
訊
化
作
業
及
閱
覽
服
務
、

展
覽
之
策
劃
、
布
展
及
相
關
圖
錄
、

出
版
品
之
撰
寫
與
編
輯
等
相
關
業

務
。 

書 

畫 

處
︵
３
科
︶ 

 

第
三
科
︵
編
輯
科
︶

 

第
二
科
︵
策
展
科
︶

 

仍
維
持
原
名
稱
及
編
制
。
負
責
書
畫

藏
品
之
典
藏
、
管
理
、
研
究
、
編
目
、

展
覽
之
策
劃
、
布
展
及
相
關
圖
錄
、

出
版
品
之
撰
寫
與
編
輯
等
相
關
業

務
。

第
一
科
︵
典
藏
科
︶

 

負
責
本
院
出
版
品
發
行
、
智
慧
財
產

權
之
管
理
授
權
及
救
濟
、
藏
品
圖
像

及
文
物
藝
術
發
展
基
金
業
務
之
執

行
管
理
、
其
他
有
關
文
創
發
展
等
相

關
業
務
。(

即
原
文
化
行
銷
處
業
務
。) 

文
創
行
銷
處
︵
４
科
︶

 

第
四
科(

文
創
科) 

第
三
科(

授
權
科)

 

第
二
科(

出
版
科) 

 

第
一
科(

基
金
管
銷
科)

 

第
一
科
︵
文
書
科
︶

 

秘 

書 

室 
(

６
科)

 

第
五
科
︵
營
繕
科
︶

 

第
四
科
︵
庶
務
科
︶

 

第
三
科
︵
公
關
科
︶

 

第
二
科
︵
研
考
科
︶

 

負
責
文
書
、
印
信
、
出
納
、
營
繕
、

採
購
、
庶
務
、
財
產
管
理
、
研
考
、

法
制
、
公
共
事
務
及
不
屬
其
他
各

處
、
室
事
項
。 (

即
原
秘
書
室
業

務
，
並
含
原
展
示
服
務
處
﹁
公
共

事
務
科
﹂
業
務
。) 

第
六
科
︵
採
購
科
︶

 


